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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8_B0_83_E6_c27_32529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

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经济贸易委员会公 告2001年 第5号 经研究，决定对企业分类

管理评审标准进行调整并公告如下： 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》第六条关于A类管理企业评

审标准中“连续二年无走私违规行为记录”调整为：“连续6

个月无走私违规行为记录”。所述“6个月”是指企业管理类

别评定之日前6个月。 二、下列违规行为，可不作为企业分

类管理评定的记录： （一）不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并不

涉及海关税收的； （二）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或者涉及

海关税收，但海关罚款金额在人民币10,000元（含10,000元）

以下的。 三、本公告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